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浙商证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利用网上交易进行基金投资，经与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浙

商证券

"

）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浙商证

券开展的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自

2011

年

9

月

23

日起，投资者在浙商证券通过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诺安平衡混合、诺安股票、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诺安灵活

配置混合、诺安成长股票、诺安增利债券

A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诺安全球黄金（

QDII-FOF

）

的，享受申购费率优惠。申购费率为原费率的四折，且不低于

0.6%

；原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

或者是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重要提示：

1

、各基金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

浙商证券的有关规定为准。本次活动的开展时间或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浙商

证券的有关公告。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67777

；或前往浙商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www.stocke.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4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会议在保证所

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 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进行了审议表

决，公司全体

8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了《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整改计划》；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

的通知的要求，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查表》，对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况

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制定了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了《托管期（

2011-2012

）组织机构调整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48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1

小时，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

10

：

30

分起

复牌。

一、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股票从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

况。

二、 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咨询公司大股东、二股东和公司管理层，截止目前，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无其他

应披露的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2

、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

2011

年

8

月

15

日，公司新的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星钛

白

"

）与前托管方山东东佳集团进行了托管资产的交接，金星集团进驻本公司后，派驻了部分

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调查和了解，结合《工作方案》开展了前期工作。为了使金

星钛白接管中核钛白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产能，在预定的时间内达到《工作方案》确定的

目标，经多方商定，金星钛白决定先行对

200#

生产线进行停车检修，对部分制约产品产量、

质量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 生产线于

8

月

20

日全面停产。 本次停车检修时间预计为

40

天， 计划

9

月底检修完毕后开车恢复生产。（停车检修的相关内容详见

2011-41

号公告）。除

此之外，近期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半年度报告预计

1-3

季度亏损

3000-3500

万元，根据目前的业绩情况，仍在预计的

范围之内。如果公司业绩出现大幅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关于重整相关风险的警示

1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下午收到嘉峪关市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及公司债权人天

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重整申请书》。鉴于本公司持续经营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巨额债务逾期不能清偿，且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之事实，作为公司债权

人，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上午正式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递交文件、依法申请对本公司进行重

整。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的受理通知书，法院是否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存在不确

定性，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

13.2.6

、

13.2.7

的规定， 本公司股票将会在法院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发布后复牌之日起的

20

个交易

日后停牌（具体情况详见

2011-25

号公告）。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本次重整不成功，本公司将被宣

告破产。因此，本公司存在因重整不成功而被宣告破产从而退市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

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3.1

第十二款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3

、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年度审计已经表明公司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目前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基于上述原因，本公

司目前暂时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4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案的进展情况，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

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1-

临

040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分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以

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11

张，实际收回表

决票

11

张，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

关于投资建设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蒸汽管网的议案；

同意投资

5000

万元建设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蒸汽管网工程，并将该工程列

入

2011

年度经营计划。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

3186

万元与五位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石河子

市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总投资

6261

万元，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天源燃气公司占其总投资和注册资本的比例均为

51%

。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关于提名石安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石安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石安琴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本事项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1-

临

041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分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审议事项的前提下，以

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3

张，实际收回表决

票

2

张，监事谢晓华女士因在外出差，缺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

关于投资建设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蒸汽管网的议案；

同意投资

5000

万元建设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区蒸汽管网工程，并将该工程列

入

2011

年度经营计划。

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

3186

万元与五位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设立石河子

市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定为准）。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总投资

6261

万元，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天源燃气公司占其总投资和注册资本的比例均为

51%

。

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关于提名石安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石安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石安琴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本事项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1-

临

042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石河子市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2

、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0%

的股份。

3

、投资金额和比例：投资总额

6261

万元，注册资本

1100

万元，其中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

限公司投资

3186

万元，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比例均为

51%

。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同时上游气源由中石油等垄

断型企业控制，公司业务在市场发生变动时不易做出及时调整。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随着国内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

CNG

（压缩天然气）汽车的经济性凸显，石河子市及周边

地区车辆改装

CNG

燃料的数量日显庞大，但石河子地区

CNG

加气站数量有限，车辆派长队加

气已成为惯常现象，市场对新增

CNG

加气站的需求十分迫切。为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为公司增

加效益，天源燃气公司拟与

5

位自然人股东：田荣刚、曹天娥、赵恒产、李晋、翁恩来共同出资设

立石河子市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

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车用

CNG

加气站业务， 拟投资总额

6261

万元， 注册资金

1100

万元，其中天源燃气公司出资

3186

万元，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金的比例均为

51%

；其他

五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3080

万元，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金的比例均为

49%

。

2

、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午

10

：

30

分，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石河子市天源燃气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同

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拟投资总额

6261

万元，注册资金

1100

万元，其中天源燃气公司出资

3186

万元， 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金的比例均为

51%

； 其他五位自然人股东合计出资

3080

万

元，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金的比例均为

49%

。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车用

CNG

加气站业务经营。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天众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设立，是在保证公司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外部资金

分散投资风险，投资安全有较高的保障；其次，由于成品油价格高企，

CNG

汽车的使用经济性明

显优于汽油燃料汽车，汽车油改气势头愈见高涨，而本地区车用

CNG

加气站十分有限，市场缺

口明显，此时进入，盈利预期较强，而风险相对较小。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作为基础能源产品，天然气的终端销售价格由政府定价，同时上游气源由中石油等垄断型

企业控制。当上游供应不畅；或上游供货价格上涨，而终端销售价格不能及时调整时，会给公司

经营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天源燃气公司正与中石油下属企业新捷燃气公司协商谈判，以期

签署长期供货合同，增加天然气供应量；同时也积极接触国内外其他天然气供应商，争取实现

天然气来源的多样化，减轻气源受制的窘境。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石安琴女士简历

石安琴，女，

1962

年出生，汉族，二级执业律师。

1984

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

业，法律本科学士学位。曾任中共党校系统法学教员多年。

1994

年开始律师执业，现为广州金

鹏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继续教育委员

会委员、广州市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7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投资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1

年

9

月

22

日，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华开发工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华开发

"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信息

集团

"

）、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同创业

"

）、福建正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正祥集团

"

）签订投资备忘录，公司拟自投资人民币

1

亿元参与设立一家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基金

"

）。

本备忘录仅作为各方进行基金投资的依据， 具体合作事项需各方进一步协商后签署正式

合同，还需履行公司董事会决策、审批等程序，有关合作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合作的

投资权限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且尚未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拟进行的投资由于合作方中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持有我司

5%

以上的股权，故本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及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1

、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台湾台北市南京东路

5

段

125

号

法定代表人：童兆勤

注册资本：新台币

926.7

亿

经营范围：工业银行

2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北路

169

号福日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捷明

注册资本：

7.8

亿人民币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软件与电子信息服

务、通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

品、电子测量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

股、参股。对房地产、物业、酒店的投资。

3

、福建省大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69

号综合楼

7

层

法定代表人：王非

注册资本：

6

亿元人民币

创业投资业务；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4

、福建正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广达路

68

号金源大广场西区

23

层

法定代表人：吴富立

注册资本：

1.8

亿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交通运输、仓储、计算机和软件业、商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医药、医疗、生物

技术、装饰装修、广告业、建筑工程业、农业、旅游业、工业的投资；物业管理；农业机综合技术开

发；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

车）、建筑材料、日用百货的批发。

（二）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元。其中，第一期筹集完成后的基金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募

集对象为台商及内地机构投资人。基金将以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与台湾产业的深厚联盟为基础，

投资于发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产业与市场优势的项目， 进而加速两岸产业链整合及产业升级

转型，同时结合两岸资源，培育发展深具大中华战略性新兴产业，达到整合两岸资源参与市场

竞争目标。

基金的投资对象为初创期企业和成长期企业。其中，对于初创期企业的投资额约占基金总

规模的

20%

，对于成长期企业的投资额约占基金总规模的

80%

。单一项目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基

金总规模的

20%

。

三、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此基金为中华开发与福建省合作募集的第一档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 未来将在此投

资平台上充分发挥引导台资企业在大陆落地生根的成效， 进而加速海峡两岸产业链整合及产

业升级转型，同时结合两岸资源，培育深具大中华战略性新兴产业，达到整合两岸资源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目标。公司参与本次股权基金投资，将利用中华开发之资深投资经验，挖掘新兴产

业的投资机会，充分利用两岸资本市场有效资源，为公司未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股东创

造更大价值。

五、本合作意向的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合作事宜，其具体推进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项目最终是否可签

署正式合作协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正式合作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根据双方后续合作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备忘录》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３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１

、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８ １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８

三、股份总数

７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４１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陈康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６－８８９２０４７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６－８８９２３７１２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０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３

，

０１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９１

，

０６０

，

５６０．０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３２

，

００２．５２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９１

，

０６０

，

５６０．０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２

，

００２．５２

合计

２９１

，

０９２

，

５６２．５５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２９

，

５７３．４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１０１５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

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

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和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

金开始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０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５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

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注销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未来”）系项目公司，因项目开

发销售完毕，拟将其予以注销。现需将其名下存货及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处置。拟将部分资产

出售给温尔馨物业，出售金额为

２

，

５４９．５１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公司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

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票

２

票，关

联董事刘道明先生、肖新才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１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

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尔馨物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资”）

６０％

的出资，为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未来”）系项目公司，因项目开

发销售完毕，拟将其予以注销。现需将其名下存货及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处置。拟将部分资产

出售给温尔馨物业，出售金额为

２

，

５４９．５１

万元。

目前，部分拟出售资产（包括位于“名流花园”的锅炉房、文体中心、商务会馆、锅炉房配套

设备等资产）已出租给温尔馨物业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披露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

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现温尔馨物业有意向受让公司

拟出售资产，并主张承租资产的优先购买权。

鉴于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公司

需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履行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温尔馨物业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燕丹乡海青落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５４４４４１６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机动车停车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家务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日用品。

２

、温尔馨物业与本公司的关系

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温尔馨物业

持有名流投资

６０％

的股份，名流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５．５８％

。

３

、温尔馨物业的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温尔馨物业总资产

３

，

８１１．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的营业收入

１

，

１６６．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４．９８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温尔馨物业总资产

３

，

３７２．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２

，

２７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营业收入

４３６．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９６．２８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未来名下部分存货及固定资产（包括位于“名流花园”的锅炉房、文体中心、商务会

馆、锅炉房配套设备等资产），截至目前账面价值为

２

，

５４９．５１

万元。清单如下：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净值

１

文体中心

４

，

１９０

，

７９９．９８

２

商务会馆（游泳馆）

３

，

４２５

，

０２６．９３

３

一期游泳馆

３

，

３０７

，

８４２．９３

４

锅炉房

２

，

０１５

，

３２２．８０

５

综合楼活动用房

１

，

８５４

，

６７１．５０

６

综合楼自行车库

１

，

３６７

，

７０２．４６

７

设备房

４４０

，

２７６．９５

８

变配电设备

８

，

３７２

，

２３９．７６

９

锅炉房配套设备等其他资产

５２１

，

１９９．０９

合计

２５

，

４９５

，

０８２．４０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未来拟将存货及固定资产（包括位于“名流花园”的锅炉房、文体中心、商务会馆、锅

炉房配套设备等资产）转让给温尔馨物业，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玖万伍仟零捌

拾贰元肆角整（

￥２５

，

４９５

，

０８２．４０

）。

双方签订本协议后

５

日内， 温尔馨物业向北京未来支付转让总价款

５０％

的款项（

￥１２

，

７４７

，

５４１．２０

）。在北京未来按协议的约定，将转让的资产全部移交给温尔馨物业，并办理完产权

变更登记手续后

５

日内， 温尔馨物业向北京未来支付转让总价款

５０％

的款项（

￥１２

，

７４７

，

５４１．２０

）。

自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即时终止，双方

不再继续履行。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真审议，同意将《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阅，并按照公开、诚实、自

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

１

）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的内容及定价原则符合商业惯例，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２

）北京未来将其名下部分存货及固定资产出售给温尔馨物业的行为属于公司与关联方

的经济行为，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具备完成本次交易的履约能

力。

（

３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刘道明、肖新才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进行交易的目的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未来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具

备完成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增强公司可持续性发展能力，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不良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温尔馨物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５０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关于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整体转让协议书；

２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及书面认可文件。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２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详情如下：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建设”）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洪山支行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期限为

１２

个月，由名流投资以其持有

的本公司

３

，

０２０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１．１８％

）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名流投资为中工建设

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至借款本息结清后解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名流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５８％

，其中，共有

３８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

股进行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６％

。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600108

编号：临

2011－038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上

午

10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105

号亚盛大厦东

12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杨树军

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

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

15

人，实参加董事

15

人，监事会成

员、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会议以

0

票回避、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丹县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300

万元，期限一年，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临

2011- 039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

1,300

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1,300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19,100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丹县支行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300

万元，期限一年，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签署合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兴保，注册资本：

1,

100

万元，经营范围：马铃薯、菊芋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马铃薯、菊芋全粉、淀粉的收购，

加工，销售。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988.21

万元，负债总额

2769.99

万元，资产负债

率

92.69%

，净资产

218.22

万元；

201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074.87

万元，净利润

-37.92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为了加快发展马铃薯产业， 公司决定发展马铃薯深加工业务， 实现马铃薯产业链的延

伸，从而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第五届董事会四十一次会议决定

收购了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了促进其发展，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山丹县支行

1,3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同时该公司也被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丹县支行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19,100

万元人民币，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